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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4學年度推動所屬學校人權教育暨 

兒童權利公約執行計畫 

壹、計畫緣由 

一、 兒童權利公約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涵蓋18歲以下所

有人權之範疇，務期保障兒童的生存、發展、參與及受保護等

權利。盡最大力量保護兒童免於暴力傷害、保障其發聲的權利，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則提出了四大指導原則，其分別為：禁

止歧視原則(第2條)、兒童最佳利益為一優先考量(第3條第1項)、

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第6條)、及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應獲得

考量的權利(第12條)。 

二、 為提升本市所屬學校對「兒童權利公約」認識，理解公約內容

所維護各項兒童權益之精神、各文內容及四大原則意涵等，以

維護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為原則，提供符合其需求之服務以保

障其權益，特訂定本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 透過專業成長教育，增加教育人員對兒童權利公約之認知與對

學生偏差行為之類型、成因及合理有效處置措施之輔導知能，

並加強教育人員班級經營及情緒管理之知能。 

二、 了解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現況，針對常使用違法或不當

管教方式之教育人員，提供繼續教育與輔導，協助其採用正向

管教方法。 

三、 要求學校在教育人員違法處罰學生之事件發生後，進行通報與

處置，以預防體罰之再發生。 

四、 協助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健全發展，保障學生發表意見

的權利，進而促進校園民主健全發展，鼓勵學生代表參與校園

事務。 

參、計畫期程：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 

肆、推動策略 

一、教育局方面： 

（一）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推動人權教育暨兒童權利公約： 

1.人權教育議題國民教育輔導小組辦理輔導員專業成長研習，提

升輔導員課程研發、專業支持能力，強化有效教學之課程與教

學設計及教材研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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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國民教育輔導團到校服務實施計畫、公開授課研習實施計

畫，協助學校提升課程教學品質。 

（二）推動人權教育暨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研習計畫： 

1.透過本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推動國民中小學校園

人權、法治教育、兒童權利公約、及修復式正義議題，增進臺

中市教師專業成長。 

2.於校長會議及主任會議等適當場合加強宣導，強化學校行政人

員對兒童權利公約等議題推動行政知能。 

3.將所屬中小學優良教師管教時所採用之有效方法與班級經營之

範例彙編成冊，並針對實施正向管教成效良好之學校與優良教

育人員進行表揚，激發學校與優良教育人員積極推動正向管教

方法；並舉辦觀摩及策略分享之研討會，鼓勵各種有效策略之

發展與學習。 

（三）對教育人員違法或不當管教學生事件之處置： 

1.督導學校教育人員違法處罰學生事件通報，並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處理，以利學校依教師違法或

不當管教程度施以懲處。 

2.教師若違法處罰學生，應按情節輕重，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等懲處；如為重

複且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或相關規定積極辦理。 

（四）維護學生參與權利： 

1.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規定，協助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組織運作，及協助各校妥處所屬學生會及其他相關組織

申訴案件。 

2.協助主管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治組織辦理相關知能工作坊實施計

畫」，並因應各校學生自治組織之型態、所需知能與需求不同，

補助所屬學校規劃學生自治專業增能活動，以增進學生在校學

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五）其他行政規劃與督導：督導各級學校完成本市114年度人權環

境指標評估網路填報作業，並依限完成評估作業成果報告，並

進行自我檢核及檢討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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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方面： 

（一）每學期於辦理相關教師研習、會議或活動宣導時，將兒童權利

公約一般性原則納入辦理，強化校內教職員工(包含校長、行

政人員及教師等)對於兒童權利公約之認識、學生偏差行為之

辨識與處置、輔導管教之策略及班級經營等知能。 

（二）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實施要點規定，課程設

計應適切融入人權議題，各校應將兒童權利公約適切融入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課程。 

（三）學校處理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並宣導強化校內學生申訴相關機制與知能，以暢通申訴

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 

伍、預期成效 

一、推動專業成長團隊： 

    健全國教輔導團團務運作，發揮輔導員學科專長，提升輔導員課

程研發、專業支持能力，強化有效教學之課程與教學設計及教材

教法發展，建構學習型組織，推展本市人權教育。 

二、充實教師知能： 

    透過種子教師的培訓，教師能增進對人權教育暨兒童權利公約的

詮釋與論述，研習後能返校進行課堂實踐，並回流進行成果發

表，增進專業化能力。 

三、保障學生權利：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

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教師專業自主

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

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陸、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